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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政办〔2026〕22号

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互助县“村财乡管”资金审批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高寨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拟定的《互助县“村财乡管”资金审批制

度》已经县人民政府第 91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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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县“村财乡管”资金审批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村财乡管工作，解决监管平台不统一、

功能不完善、银行账户不统一、管理队伍力量不足、财务监管制

度缺失等问题，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和《互助县农村集

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范围包括：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

织。资金审批范围包括：村委会工作经费及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

包、出租、劳务、销售收入等经营收入，村级光伏扶贫收益、投

资收益、国家和上级单位各种拨款、捐赠等专项资金具体支出事

项。

第三条 村集体资金使用预算化管理，年初编制本年度《村

级资金使用预算申报单》，预算支出须经村民（成员）代表会议

讨论通过，临时事项一事一议，均需报乡镇（街道）包村领导、

分管“三资”领导、主要领导监督审核。严禁对同类大额支出事项

拆分预算支出，规避监督审核，严禁年底突击性支出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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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村集体资金使用实行分级审批制。资金使用联审联

签应遵从以下流程：

（一）申请费用单笔在 1000元（含 1000元）以下的，按照

“四议两公开”程序执行，需由村级报账员初审、村委会主任或村

支部副书记、村支部书记（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村集体经

济组织监事会成员（村监督委员会成员）签字，乡镇（街道）农

经会计审签。

（二）申请费用单笔在 1000—5000元（含 5000元）的，按

照“四议两公开”程序执行，需由村级报账员签字、村支部书记（村

主任）审核签字、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成员（村监督委员会成

员）签字、乡镇（街道）农经会计、乡镇（街道）包村领导签字，

报乡镇（街道）分管“三资”和财务领导审签。

（三）申请费用单笔在 5000元以上的，按照“四议两公开”

程序执行，需由村级报账员签字、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审核签

字、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成员（村监督委员会成员）签字、驻

村第一书记签字、乡镇（街道）农经会计、乡镇（街道）包村领

导签字、乡镇（街道）分管“三资”和财务领导审签，乡镇（街道）

主要领导审核后提请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会议审议通过方可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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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村级运转经费审批程序依照互助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互助县村级运转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执行。

第六条 资金使用报销程序，按照以下规定执行：审批资金

要严格按照申报预算执行，未列入预算的支出原则上不予报账，

预算外确需报账资金，须通过临时事项一事一议决策。村级报账

员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原始票据认真审核。通过完整

的联审联签流程、符合规定的支出及时报销；对违反规定、弄虚

作假的支出拒绝报账；对不按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审批的支出凭证

予以退回；对存在重大违纪违规行为的支出，及时向乡镇党委（街

道党工委）和乡镇纪委（街道纪工委）报告。

报销资金支付采用银农直连资金审批系统支付，单笔资金在

1000元（含 1000元）以下的，在银农直连资金审批系统由村级

报账员提出申请，经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监事长（村监督委员

会主任）签字，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和乡镇（街道）农经会计

审核签字后支付；单笔资金在 1000元以上的，在银农直连资金

审批系统由村级报账员提出申请，经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监事

长（村监督委员会主任）签字，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审核签字，

乡镇（街道）农经会计和分管“三资”和财务领导审签后支付。

第七条 村级资金的收支严格实行公示制。规范公开内容、

时间、程序、形式，进一步提高群众知晓率。同时，各村使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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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青松治、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

点通”等手机应用，广泛公开村级事务。

第八条 村两委、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负责人离任时，必须

实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具体由乡镇（街道）组织实施。

第九条 本制度由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制度未尽事项或与法律、法规、规章、上级相关

规定不相一致的条款，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对不按照此制度执行的，由县纪委监委按照相关

管理制度追究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 2026年 5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4月 30日。

附件：1.互助县村级资金使用预算申报单

2.互助县村级资金审批报账流程图

3.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支出联审联签单

4.村委会资金支出联审联签单



附件 1

互助县村级资金使用预算申报单

申报单位： 年 月 日

资金用途 预算金额 审核 备注

乡镇（街道）农经会计：

包村乡镇（街道）领导：

分管“三资”和财务领导：

乡镇长（街道办主任）意见：

合计（人民币大写）： 拾万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

村级报账员： 村委会主任或村支部副书记： 村支部书记（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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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村级资金使用审批报账流程图

发
生
支
出
业
务
事
前

申请费用单笔在 1000元（含 1000元）以下的，

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执行，需由村级报账员初

审、村委会主任或村支部副书记、村支部书记（村

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

成员（村监督委员会成员）签字，乡镇（街道）

农经会计审签。

申请费用单笔在 1000—5000元（含 5000元）的，

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执行，需由村级报账员签

字、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审核签字、村集体经

济组织监事会成员（村监督委员会成员）签字、

乡镇（街道）包村领导签字，报乡镇（街道）分

管“三资”和财务领导审签。

申请费用单笔在 5000 元以上的，按照“四议两公

开”程序执行，需由村级报账员签字、村支部书记

（村主任）审核签字、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成

员（村监督委员会成员）签字、驻村第一书记签

字、乡镇（街道）包村领导签字、乡镇（街道）

分管“三资”和财务领导审签，乡镇（街道）主要领

导审核后提请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会议审议

通过方可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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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销资金支付采
用银农直连资金
审批系统支付，单
笔资金在 1000 元
（含 1000 元）以
下的，在银农直连
资金审批系统由
村级报账员提出
申请，经村集体经
济组织监事会监
事长（村监督委员
会主任）签字，村
支部书记（村主
任）和乡镇（街道）
农经会计审核签
字后支付；单笔资
金在 1000 元以上
的，在银农直连资
金审批系统由村
级报账员提出申
请，经村集体经济
组织监事会监事
长（村监督委员会
主任）签字，村支
部书记（村主任）
审核签字，乡镇
（街道）农经会计
和分管 “三资 ”和
财务领导审签后
支付。



附件 3

XX乡镇 XX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支出联审联签单

支出
内容

支出名称

收款单位

全 称

支出金额 ¥： 元 大写： 附件： 张 账 号

资金用途 开户银行

村级报账员签字：

年 月 日

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
签字：

年 月 日

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长
签字：

年 月 日

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
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第一书记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农经
会计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包片领导
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分管“三资”
和财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主要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注：单笔在 1000元（含 1000元）以下的联审联签至乡镇（街道）农经会计，单笔在 5000元以上的联审联签至乡

镇（街道）主要领导。



附件 4

XX乡镇 XX村委会资金支出联审联签单

支出
内容

支出名称

收款单位

全 称

支出金额 ¥： 元。大写： 附件： 张 账 号

资金用途 开户银行

村级报账员签字：

年 月 日

村委会主任或村支部
副书签字：

年 月 日

村支部书记签字 ：

年 月
日

村监督委员会主任及
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第一书记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农经会计
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包片领导
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分管“三资”
和财务领导签字：

年

年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主要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注：单笔在 1000元（含 1000元）以下的联审联签至乡镇（街道）农经会计，单笔在 5000元以上的联审联签至乡

镇（街道）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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